冶建协〔2019〕91号
关于印发《冶金行业工程质量成果评价
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断提高冶金建设行业工程质量管理水平，确保工程建设质量，现印发“冶金行业工程质量成果评价办法”（部级）。
请贯彻实行。
   特此通知。
附件：冶金行业工程质量成果评价办法(请点击中国冶金建设协会网：www.zgyj.org.cn)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一日
附件：
冶金行业工程质量成果评价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断提高冶金建设行业工程质量管理水平，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通过冶金行业工程质量成果评价，获得优秀成果的工程，代表冶金行业工程建设最高质量奖。申报项目的工程质量应达到国内建设工程的先进水平，并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三条  冶金行业工程质量成果评价，每年集中开展一次，评价工作由中国冶金建设协会组织实施。

第二章   评 选 范 围

    第四条 申报的工程质量成果，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列入国家或地方建设计划并正式报建批准的项目，具有独立生产能力和使用功能并经全面竣工验收的建设工程（包括扩建、技改工程项目）。

   第五条  项目规模应符合以下条件：

1、烧结机使用面积180平方米（含）以上，焦炉炭化室高度6米（含）以上；
2、高炉有效容积1200立方米（含）以上；
3、转炉公称容量120吨（含）以上；
4、电炉公称容量90吨（含）以上；
5、金属矿山产量100万吨/年（含）以上；
6、设有首末站及中间加压泵站、长度100公里（含）以上、管径273毫米（含）以上的长输管道工程；
7、电压等级500kV（含）以上的送变电工程；

8、单机容量15MW（含）以上的垃圾及生物质发电厂；
9、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含）且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含）以上的园林建筑、人造景观；
10、2万座（含）以上的体育场；
11、5000座（含）以上的体育馆；
12、3000座（含）以上的游泳馆；
13、2000座（含）以上的影剧院；
14、300间（含）以上客房的饭店、宾馆；
15、建筑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的其他单体公共建筑工程或者建筑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的其他群体建筑工程；
16、连续长度在10千米（含）以上的公路；

17、投资额在3亿元（含）以上的完整工业建设项目；
18、行业内企业承建的符合上述条件的境外工程。
第六条 以下工程不列入评选范围：
1、由于设计、施工等原因而存在质量、安全隐患、功能性缺陷的工程；
2、工程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发生过一般及以上质量事故、及一般以上安全事故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工程；
3、虽已正式竣工验收，但还有甩项未完的工程。
第三章   申 报 条 件

    第七条  申报冶金行业工程质量成果评价的项目，承建单位应在开工前制定《工程项目创优工作规划》。

    第八条 申报冶金行业工程质量成果评价的项目，必须是工程设计合理、先进，并符合城市规划、国家和行业设计标准、规范的要求；中外合资建设或从国外引进技术及设备的工程项目，其国外设计部分，需经项目主管部门审定，确认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第九条 申报冶金行业工程质量成果评价的项目，必须按照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进行检验评定工程质量。工程所包含的单位工程应达到一次验收合格率100％，冶金工业工程的单位工程优良率应达到90％以上，并一次投产成功。

    第十条 申报冶金行业工程质量成果评价的项目，必须是建设过程中未发生过一般及以上等级的质量事故、一般及以上等级的安全和设备事故的工程，工程质量应得到监督单位、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的确认并取得书面文件。

    第十一条 申报冶金行业工程质量成果评价的项目，必须按规定通过竣工验收，达到设计能力，投入使用一年以上。

    第十二条  两家以上施工企业联合承建一个工程，并分别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可以联合申报冶金行业工程质量成果评价。

    第十三条  每项成果的申报，允许有三家施工企业作为主要参建单位参与，由主承建单位组织申报工作。参建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

    l、与业主或总承包企业签订了工程承包合同；

    2、完成的工作量不低于工程总建安工作量的10％以上或承建量超过3000万元。

第四章   申 报 程 序

    第十四条  符合冶金行业工程质量成果评价办法的项目，由总承包企业或主要承建单位申报。

    第十五条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对申报冶金行业质量成果评价的有关资料进行审查，并在申报表中签署对工程质量的评价意见，加盖公章。

    第十六条  申报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l、申报资料总目录；

2、《冶金行业工程质量成果申报表》（附件1）； 

3、申报单位资质证书扫描件（包括参建单位）;
4、工程立项批件的扫描件；

5、工程报建批复有关文件的扫描件（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证、施工许可证或开工报告、环评等证明文件）；

6、工程概况及施工质量情况说明；

7、工程质量验评资料的扫描件；

8、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工程质量等级核验情况(备案文件)的证明材料扫描件；

    9、获得设计成果评价证书或相关证明文件；
    10、工程竣工验收资料的扫描件；

11、工程承包合同(或协议书)扫描件（包括参建单位）；

12、工程决算书扫描件（包括参建单位）；

13、主承建单位在开工前制定的《工程项目质量目标》扫描件；
14、工程所获QC活动成果奖和其他奖项证书扫描件；

15、反映工程概况并附带文字说明的工程彩照6张；

    第十七条  申报资料的要求：

    l、申报表中有关单位（项目建设单位、质量监督部门等）签署意见的各栏必须写明对工程质量的具体评价意见；

    2、申报资料中提供的文件、印章等必须清晰、容易辨认；

    3、申报资料必须准确、真实，并覆盖申报项目的全部内容；

4、影像资料播放时间不应超过5分钟，并依次介绍下列内容：

1）工程简介（工程内容、工程规模、工程开竣工时间、工程投资等）；
2）项目批准及工程验收文件；
3）质量监督及质量备案文件；
4）新技术应用；
5）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6）工程获奖情况；
7）工程整体水平。
     第五章、成果评价
第十九条  工程质量成果评价，由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委员成员应具有高级职称、熟悉工程专业技术。评审委员由中国冶金建设协会聘任。

第二十二条  评审工作坚持严格、认真、公正、公平的原则。

第二十三条  评审委员会根据申报材料、质询、讨论和综合评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确定获奖成果的项目。

第六章    奖    励

   第二十四条  获奖成果，由中国冶金建设协会颁发证书，并发文件，通报表彰项目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等。

    第二十五条  获奖成果的单位可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对完成成果有突出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

第七章    评 价 工作 纪 律

    第二十六条  申报单位要坚持实事求是，严禁弄虚作假，不得请客送礼。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撤销申报、取消获奖资格的处罚并通报批评。

    第二十七条  工程复查人员和评审委员要秉公办事，廉洁自律。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撤销其资格。

第8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中国冶金建设协会负责解释。

附件1：

金行业工程质量成果评价
申  报  表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公章）
     年    月    日

 冶金行业工程质量成果评价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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